
國務院18條新規 助涉外知產維權
反制不公平待遇 維護對外貿易公平競爭秩序 五月起施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凱雷、胡永

愛 北京、深圳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強日前簽

署國務院令，公布《國務院關於涉外知識產

權糾紛處理的規定》（簡稱《規定》）自

2025年5月1日起施行。《規定》明確國務

院有關部門加強國外知識產權信息查詢服務

和預警，健全涉外知識產權糾紛處理指導工

作機構和工作規程，為糾紛處理提供應對指

導和維權援助；同時提出規制境外調查取

證、反制不公平待遇等多項措施，對未給予

中國公民、組織國民待遇，或者不能提供充

分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等，國務院商務主管

部門將依法進行調查並採取必要的措施；對

外國國家以知識產權糾紛為藉口對中國進行

遏制、打壓，對中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性

限制措施等，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依法採取

相應反制和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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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表示，《規定》是
中國深化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完善涉外法

治體系的重大舉措，既為中外市場主體提供了公平
高效的糾紛解決機制，也彰顯了維護國家利益與企
業創新權益的堅定決心。特別是在美國頻頻利用知
識產權問題對中國企業進行打壓的背景下，為應對
外部遏制和保護本國企業合法權益提供了法律和政
策支持。

明確部門提供援助 調查依國際條約
《規定》共18條，包括加強服務、加強企業能力

建設、規制境外調查取證、反制不公平待遇等方面。
明確國務院有關部門加強國外知識產權信息查詢服務
和預警，健全涉外知識產權糾紛處理指導工作機構和
工作規程，為糾紛處理提供應對指導和維權援助。支
持商事調解組織、仲裁機構參與涉外知識產權糾紛解
決，加強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服務機構等涉外知識
產權服務能力建設，為公民、組織提供高效便捷的涉
外知識產權糾紛解決途徑以及涉外知識產權相關服
務。
同時，要求企業增強法治意識，建立健全內部規章

制度，加強知識產權人才儲備，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
運用，積極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支持企業設立涉外知
識產權保護維權互助基金，鼓勵保險機構開展涉外知
識產權相關保險業務。
《規定》明確在中國境內送達文書、調查取證應當

依照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以及法律規定辦
理；向境外提供證據或者材料的，應當遵守保守國家
秘密、數據安全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依法須經主
管機關准許的，應當履行相關法律程序。
《規定》指出，外國國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以知識產權糾紛為藉口對中國進行遏制、打
壓，對中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干涉中
國內政的，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
國對外關係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
等法律將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制定、決定、實施歧視性
限制措施的組織、個人列入反制清單，採取相應反制
和限制措施。

專家：規定出台及時有力 支持中企出海
「《規定》出台及時有力，這是針對當下眾多企業

紛紛出海、頻繁發生境外知識產權糾紛的實際狀況，
國家及時發布相應法律法規給予支持和服務。」內地
知識產權領域業內專家沈士敏表示，《規定》提到對
於「進口貨物侵犯知識產權，並危害對外貿易秩
序」、「強制性一攬子許可危害對外貿易公平競爭秩
序」、「未給予中國公民、組織國民待遇」的現實問
題，明確商務部可以依照《對外貿易法》對以上事項
進行調查並採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出海企業合法權
益，維護對外貿易公平競爭秩序。
沈士敏舉例說，國家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WIPO）多年，如今新興的跨境電商等新形態勃

發，面臨被惡意打壓情況。比如在境外電商平台展開
銷售時，由於不熟悉、不了解境外平台的知識產權規
則，被境外的知識產權律師或者機構鑽空子，即所謂
「惡意維權」，令很多中國中小微跨境電商不得不被
動舉證，頻繁發生被境外電商平台扣罰押金，或封掉
境外電商平台賬號，導致這些中小微跨境電商損失慘
重，維權無門。
沈士敏指出，內地細分賽道TOP 10企業，在出海

拓展境外業務時，如果不事先築牢知識產權防護牆，
往往遭遇涉外知識產權糾紛，甚至被境外機構利用涉
外知識產權打壓。從具體案例看，涉及體量或是產品
的索賠額相當高，導致損失很大。國務院此次出台規
定非常及時，規定提到「支持企業設立涉外知識產權
保護維權互助基金」，「我們非常期待這個基金具體
的實施的規則和細節」。
香港執業律師葉嘉麟，也是華商律師事務所粵港澳

大灣區執業律師，曾處理過不少涉外知識產權糾紛案
件，「此次發布的《國務院關於涉外知識產權糾紛處
理的規定》內容十分全面，是一份非常體系化建設的
方案。」葉嘉麟說。
從前，葉嘉麟主要幫傳統製造企業與高新技術企業

處理海外知識產權糾紛，「我們發現內地企業產能
高、技術強，但是普遍來說知識產權意識較弱。特別
是高新技術企業，在研發前就應該利用相關部門的國
外知識產權信息查詢服務，全面了解行業的相關信
息。」

●國務院關於涉外知識產權糾紛處理規定5月起施行。圖為中新廣州知識城國際知識產權服務大廳。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匯聚了不少港澳及外
資企業，對於跨境知識產權保護需求更為迫
切。
2024年 4月 26日，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人民法庭（以
下簡稱「河套法庭」）正式揭牌；同月，福田

法院與中國（深圳）知識產權仲裁中心共同成
立河套知識產權司法與仲裁協同保護中心，共
同推進糾紛化解、深港調解仲裁銜接、跨境解
紛人才建設等工作。當年 12 月，國家知識產
權運營（深圳河套）國際轉化試點平台正式運
行。近一年來，河套深圳園區不斷落地相關機
構與文件，打造與國際接軌的知識產權糾紛一

站式服務平台。
河套法庭庭長雷桂森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

示，河套法庭積極探索審判規則銜接、完善涉
外審判機制，創新打造涉外知識產權爭端解決
「優選地」；探索設立涉外法治實踐（調研）
基地，積極行使涉外知識產權糾紛管轄權，提
升知識產權法治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

香 港 知 識 產 權 專

家、絲路智谷研究院

院長梁海明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出，《規定》加強涉外知識產權

管理與糾紛應對，是中國在當前國

際競爭加劇背景下的一項重要舉

措，不僅強化了涉外知識產權的管

理，還為中國企業提供了更高效的

維權途徑，同時明確了針對不公平

待遇的反制手段。特別是在美國頻

頻利用知識產權問題對中國企業進

行打壓的背景下，《規定》為應對

外部遏制和保護本國企業合法權益

提供了法律和政策支持。

提供全面相關法律服務
梁海明認為，香港在涉外知識產

權領域可扮演重要角色，大有作

為。香港擁有可靠及透明度高的法

制，聚集大量資深法律服務提供

者，加上知識產權制度發展成熟、

執法嚴格，讓知識產權相關業務可

在安全的法律環境下進行。因此，

香港匯聚區內眾多頂尖的知識產權

律師行，提供全面的知識產權法律

服務，包括知識產權註冊、執行及

顧問等，滿足國際及區內知識產權

交易、科技授權及特許經營等方面

的需要。香港作為國際仲裁與知識

產權保護的重要樞紐，憑借其國際

化法律體系和專業服務，可在國際

仲裁、調解及連接國際市場方面發

揮重要作用。

可創新融資助應對風險
此次國務院發布的《規定》提

到，「支持企業設立涉外知識產權

保護維權互助基金，鼓勵保險機構開展涉外知

識產權相關保險業務。」梁海明說，香港作為

亞洲商業樞紐及採購平台，多年來一直是各類

知識產權的交易市場，同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可以為知識產權創新融資、保護與應對

風險方面做很多事。例如，推動金融機構發行

知識產權債券；為知識產權的相關項目提供優

惠銀行貸款；允許知識產權作為商品，用於向

更多金融機構抵押。內地目前在推動知識產權

做質押融資，但需要進一步提升空間。同時面

對相應的風險，香港可以推動保險公司推出更

多知識產權保險，為創新築牢「防火牆」。

國際化仲裁成果受認可
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主席蔡偉平接受

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在「一國兩制」獨特

優勢下，香港的調解與仲裁服務長期為亞太區

域商業爭議提供高效解決方案，其國際化仲裁

成果備受國際認可。香港憑借普通法體系下的

健全法律框架，早已在知識產權仲裁領域前瞻

布局。2018年修訂生效的《仲裁條例》明確，

無論知識產權註冊地是在香港還是境外，相關

爭議均可通過仲裁解決，且裁決不會因涉及知

識產權問題而被認定違反公共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凱雷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
廳近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強化食品安全全鏈條監管的意見，部署多
條政策舉措。針對食用農產品種植養殖和食品生產、貯存、運
輸、寄遞和配送、銷售、消費、進口等覆蓋從農田到餐桌全鏈條
各環節監管銜接存在的問題，意見提出了8個方面需要健全完善
的協同監管措施和機制，共21條具體措施。
國務院食安委專家蘇婧說，意見不迴避社會輿論反響強烈的熱

點事件，例如提出建立實施散裝液態食品運輸准運制度、完善校
園食品安全協同管理機制等，都能看見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子。通
過堅持問題導向、突出務實管用，持續深化改革破解監管難題，
更能看到堅決守牢食品安全底線的決心。

加強網絡訂餐線上線下一體化監管
強化肉類產品檢驗檢疫出證查驗、建立實施散裝液態食品運輸

准運制度、完善校園食品安全協同管理機制、加強網絡訂餐線上
線下一體化監管……聚焦百姓關切的食品安全問題，意見提出有
針對性的創新舉措。
中國人民大學食品安全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孫娟娟表示，

意見直面當前食品安全治理中被高頻曝光的重難點問題，強調了
生產經營者的主體責任、地方政府的屬地責任、監管部門的防控
責任與行業部門的主管責任等，抓住了全鏈條責任這一關鍵點。
食品行業多元龐雜，既包括充分實現現代化大規模生產的食品

加工業，也包括集中化程度極低、小而散的各類餐飲企業，還包
括「看天吃飯」極易受到氣候、土壤、水資源狀態影響的農產品
生產及加工行業，很難單靠一支監管力量去解決，也無法僅靠抽
檢檢驗等一般產品的監管方式去控制風險。
孫娟娟說，意見明確許可部門要嚴審、監管部門要督查。尤其

面對管許可不管檢查的分工，意見要求在責任分工的基礎上完善
銜接機制。對因制度缺失而出現監管協作難的問題，意見做了補
缺要求。
如針對散裝液態食品的運輸，意見提出建立實施散裝液態食品

運輸准運制度，制定實行運輸准運制度的散裝液態食品重點品種
目錄。對於跨境電商零售進口食品的安全風險，意見要求商務部
要會同海關總署、市場監管總局建立跨境電商零售進口食品負面
清單，將明令暫停進口的疫區食品以及因出現重大質量安全風險
啟動應急處置的食品等列入負面清單並實時調整。

完善校園食安協同管理機制
意見強調了生態環境部門在保障食用農產品安全中的不可缺失

性，要求其負責推進農用地土壤重金屬污染溯源和整治。教育部
門在校園食品安全治理中也要有主體責任意識，加強對學校食品
安全相關工作的統籌管理和指導。

內地推21措強化食安全鏈條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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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建一站式服務平台 跨境解紛與國際接軌

中國第二例AI作品侵權案
法院判賠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中國江蘇省常熟市人民法
院近日判決一宗著作權侵權糾
紛案，認定體現創作者智力勞
動的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具有獨
創性，應予保護。該案是中國
第二例認定人工智能生成內容
（AIGC）具有著作權的案
例。
《法治日報》公眾號19日

報道，「90後」林晨是上海一
名AIGC藝術設計者。去年，他偶然發現，之前通過某「文生圖」軟件設計
生成的夜晚黃浦江邊愛心氣球的圖片《伴心》，被擅自做成了實體裝置，且
被常熟某房地產公司展示於常熟某商業區的水面上，用於相關商業項目網絡
廣告。林晨立即聯繫製造該氣模裝置的浙江省杭州市某公司，指出其行為涉
嫌侵權並要求下架，對方未給予積極回應。
諮詢律師後，林晨向公證機構申請了證據保全公證，並於2024年4月向常

熟市法院提起訴訟。
庭審中，原告詳細說明了其用相關「文生圖」軟件進行設計的過程，還展

示了通過PS軟件對圖片進行編輯的過程。此外，2023年4月7日，中國國家
版權局對《伴心》概念裝置的圖片進行作品登記，登記類別為美術作品，作
者及著作權人均為原告林晨。

作品獨創性 應受著作權法保護
法院判決認為，案涉《伴心》圖體現了作者獨特的選擇與安排，具有獨創

性，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美術作品，應受到著作權法保護。最終判決侵權方
連續3天公開向原告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和維權費用合計1萬元人民幣。

●原告人林晨AI作品《伴心》。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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